附件3
河南省职业教育技能大赛仲裁员、纪律监督员推荐表
	推荐单位
	[bookmark: _GoBack]
	照片

	姓名
	
	性别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工作单位
	
	推荐职务
	 仲裁员
 纪律监督员

	单位所在省、市
	
	专业领域
	

	专业大类
	
	最高学历
	

	职称（职业资格等级）
	
	职务
	

	手机号码
	
	办公电话
	

	传真
	
	微信号
	

	电子邮箱
	
	邮政编码
	

	通讯地址
	

	纪检工作经历
	

	近五年来获省级以上教科研成果情况
	

	近五年担任技能竞赛专家、裁判及仲裁等情况
	

	工作单位意见：


名称（盖章）：

年  月  日
	推荐单位意见：


名称（盖章）：

年  月  日

	注：1.填表人完全自愿参与大赛工作，且获得工作单位支持；
2.填表人同意遵守大赛相关制度，竞赛期间无故缺席、迟到早退或两次不能到岗履职的，将不再具有担任省赛仲裁员、纪律监督员等资格；
3.如出现违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纳入黑名单，并将相关情况通报至推荐单位；
4.表中所填职称情况，担任技能竞赛专家、裁判及仲裁情况均需提供证明材料；
5.请以“仿宋_GB2312”体小四号字填写，正反打印，可以适当附页。



